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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9年度辦理「兒童權利公約(CRC)-兒童人權 

發展之基礎班」教育訓練計畫書 
 

壹、 目的： 

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增進本市社福團體、托嬰中心、托育人

員、育幼安置機構、寄養服務單位等從事兒少事務之專業人員，對兒童權

利公約條文及一般性原則（禁止歧視、最佳利益、生存及發展、兒少表意

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相應政策、措施、一般性意見解釋、國內及

國際公約相關案例等有更進一步之認識，並透過基礎的知能，提昇工作夥

伴專業知能及積極促進兒少權益之實現，故辦理本次基礎班教育訓練。 

 

貳、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參、參訓對象及人數： 

本府委託民間團體或本市兒少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寄養業務承辦單位等從事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之工作人員，預計開

放 300人報名。 

 

肆、參訓課程內容： 

本教育訓練係為協助本市從事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之專業人員對兒

童權利公約有基本認知，並根據受訓對象探討公約條文及一般性原則、國

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相應政策、措施、一般性意見解釋、國內及國際公約

相關案例等內容講述，其課程邀請衛生福利部公告兒童權利公約師資暨著

作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書藉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蔡助理教授沛倫授課，從公約觀點來看國際審查結論與相應政策、案例中

如何運用，以維護及保障兒少最佳權益。 

（一）課程日期：109年 7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9時至 12 時整，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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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07大型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5樓）。 

（三）報名方式：報名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1DqSc5UPWp2qeztV9)或掃QR CODE即日

起至 109年 6月 21日截至或額滿為止，完成報名屆時將會

回傳信件通知，若全程參與者亦發放研習證明；另本課程講

議將於課前 3日公告於局網，請學員屆時自行下載閱讀。 

 

 

◆ 課程報名連結 QR CODE 

 

（四）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109年 7 月 11日（星期六） 

新北市政府 507 大型會議室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場 & 長官致詞 

09：00-12：00 

兒童人權發展 

 公約條文及一般性原則 

 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相應政策、措施、一般

性意見解釋 

 國內及國際公約相關案例 

 

講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 

蔡沛倫 助理教授 

12：00 賦歸 

 

伍、預期效益： 

https://forms.gle/1DqSc5UPWp2qeztV9


3 

 

（一）提升從事兒童及少年工作者對兒童權利公約之專業知能，並落實於工作

或生活環境中，共同維護與保障兒少權益。 

（二）進而落實並推廣兒童及少年相關權益，讓社會大眾皆能瞭解與認識公約

精神。 

 

陸、市府路線： 

（一）自行開車 

，停車資訊： 

 

 

 

 

（二）交通路線： 

 

 

 

 

 

 

 

 

 

 

 

 

 

 

 

 

 

 

 

 


